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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圣言盛宴》使徒行传 

 

 

第 80 讲 保罗向亚基帕王作见证（徒 26:1-11；提前 1:13-15） 

 

徒 26:1-11：“亚基帕对保罗说：‘准你为自己申诉。’于是保罗伸手辩护说：‘亚基帕王啊，

犹太人所控告我的一切事，今日得以在你面前辩护，实为万幸。更庆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

规矩和他们的争论；所以，求你耐心听我。我自幼为人如何，从起初在本国的同胞中，以及

在耶路撒冷，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。他们若肯作见证，就知道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

紧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，是为了对神向我们祖宗的应许存着盼望。这

应许，我们十二个支派，昼夜切切地事奉神，都指望得着。王啊，我正是因这指望被犹太人

控告。神使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判断为不可信呢？从前我自己认为必须竭力反对拿撒勒人

耶稣的名，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做过；我不但从祭司长得了权柄，把许多圣徒收在监里，

而且他们被杀，我也表示赞成。在各会堂，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，我非常厌恶他

们，甚至追逼他们，直到外邦的城镇。’” 

 

我父啊！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（太 26:39）。客西马尼园是主耶稣和门徒经常去祷告

的地方，在地上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，耶稣再一次把门徒带到这里，向父神祷告。他很清

楚的看见前面的困境，他很清楚的知道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；但是他愿意全然的顺服，

坚定的跟随救赎世人的计划，不照自己的意思，而照上帝的意思。亲爱的家人，愿你我去思

想，自己在信仰的生活中，是否留心倾听神的旨意，是否愿意为上帝摆上。耶稣是我们一生

要学习的救主，而保罗一生的奉献也是信徒们要效法的对象。上一课提到，保罗因为有着罗

马公民的身分，所以有权利上告于该撒，当他去到凯撒利亚的时候，碰到亚基帕王二世和他

妹妹百尼基。巡抚大人非斯都向他们陈述了保罗的案子，他盼望能从亚基帕那里得到咨询和

帮助，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整个案件是源于宗教问题，并非罗马官员能轻易解决的事情。保罗

将要在亚基帕王面前做出使徒行传里最后的申辩。 

 

今天查考徒 26:1-11：“亚基帕对保罗说：‘准你为自己申诉。’于是保罗伸手辩护说：‘亚基

帕王啊，犹太人所控告我的一切事，今日得以在你面前辩护，实为万幸。更庆幸的是你熟悉

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争论；所以，求你耐心听我。我自幼为人如何，从起初在本国的同胞

中，以及在耶路撒冷，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。他们若肯作见证，就知道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

教中最严紧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，是为了对神向我们祖宗的应许存着

盼望。这应许，我们十二个支派，昼夜切切地事奉神，都指望得着。王啊，我正是因这指望

被犹太人控告。神使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判断为不可信呢？从前我自己认为必须竭力反对

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做过；我不但从祭司长得了权柄，把许多圣徒收

在监里，而且他们被杀，我也表示赞成。在各会堂，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，我非

常厌恶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，直到外邦的城镇。’” 

 

今天的题目就是：保罗向亚基帕王二世作见证。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我们讲，保罗向君王作见

证是在徒 9:15 神呼召他的一个目的，已经有预言的，耶稣基督的应许，今天看的这段经

文，就是那个应许的实现。 

 

在刚才的十一节经文里面有一个主要的要点就是保罗重大的改变，保罗刚才有作见证，这是

重大的改变。所以这是今天的主要的要点，把结论先讲出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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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的人物就是亚基帕王，徒 26 章一开始的这一个人。简单介绍，亚基帕王在历史当中被

称为二世，他跟之前在圣经出现了哪几个王有什么关系？他的曾祖父就是大希律王，在耶稣

出生的时候，就是他在位的时间，是非常坏的皇帝。这个大希律的儿子就是亚基帕王二世的

祖父希律安提帕，是杀死施洗约翰的人，施洗约翰是由希律安提帕所杀。经文记载在太

14:1-12，和可 6:14-29。还有，耶稣基督曾经称希律王是狐狸，路 13:32 所指的就是他，是

今天出现的希律安提帕二世的爷爷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因为杀死施洗约翰的这个希律

王，耶稣在路加福音称他为“那个狐狸”。亚基帕二世的爷爷杀死施行约翰，还有他的爸

爸，他是杀死使徒雅各的王，我们可以在徒 12 章看到重温。现在我们认识这一位徒 26:1 的

亚基帕二世。 

 

再重复，他的曾祖父是大希律王，杀耶稣同龄的二岁以下的孩子，是伯利恒附近的。他的儿

子（亚基帕二世的爷爷）是杀死施洗约翰的希律安提帕。亚基帕二世的爸爸是杀死使徒雅

各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杀死基督徒，不愧是一家人，亚基帕二世的时候可能也要把保

罗杀死。 

 

保罗也知道刚才讲的那些历史背景，他要预备第二天提堂，到了这个时间，他的腹稿在心里

面，或者他可能有一个稿，可以写个大纲。他的心情很平静，保罗想用这次宝贵的机会，要

向王讲自己的经历跟案情。保罗的祷告也会很迫切，徒 26:1 看到，路加写的每一字每句都

是有意思的。他说：保罗伸手分诉。这个“伸手”是一个姿势，是那个时代的演讲家，当他

们准备演讲的时候会把手伸出来告诉大家，我准备讲了。如果像刚刚提到，保罗知道希律他

们家族那么凶残，他肯定会害怕；但他没有，他非常自信的，而且他不为自己当时那个身分

愁烦自卑。 

 

之前保罗有四次分诉，都没有讲到他“伸手”。在这里他使用了演讲学，很用心的，这里的

记载将保罗伸手分诉，特别是在这一次保罗宣讲的时候，就写了这个姿势上去，是有特别的

意思在里面。 

 

徒 26:2-3 是引言，是一个一般性的对王的尊重，无论他的家族怎样，但是作为一个百姓对王

要很尊重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能够分诉，感到万幸；更可幸的是，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，所以

请你耐心的听。” 

 

第一点保罗自我介绍的时候讲他的背景，他的宗教背景和他的教育背景是什么。他是法利赛

人，严谨的教门，要求很高的，法利赛是严谨的教门。而且他的老师是迦玛列，之前出现了

两次，在徒 22 章的时候，保罗说他的老师是迦玛列，意思是犹太人都知道迦玛列是谁。在

徒 5:34 已將迦玛列的身分介绍出来了：“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迦玛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

的教法师，在公会中站起来，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。” 

 

迦玛列是一个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他的身分是教法师，同时又加上了一个描述和形容，是

一位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他是保罗的老师。就是在徒 22:3 记载的，保罗说：“他是在迦

玛列的门下受教育”，就是跟最备受敬重的教法师受教成为法利赛人的。 

 

这是保罗的自我介绍，所以他的教育背景是没有问题。他在第 6-7 节也讲到他现在是为了以

色列人有史以来祖先开始的信仰，所以他所有争议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，为了这个信仰他说

他是大发热心的。我们就要看徒 26:9-10：“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

名，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。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，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。他们被

杀，我也出名定案。”他讲他以前为了信仰的缘故大发热心这样做，这是以后保罗每一次作

见证的时候都会讲的事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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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这个是查考的主题焦点，我们跳过使徒行传来对比一下，他最后晚年写给提摩太的信。

提前 1:13-14：“我从前是亵渎、迫害、侮慢神的人；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为我是在不

信、不明白的时候做的。而且我们的主的恩典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

心。”提前 1:16：“然而，我蒙了怜悯，好让基督耶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完全的忍耐，

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” 

 

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称自己是罪魁，而提前 1:15 最后一句他说他自己“在罪人中我是个罪

魁”。当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，提到他逼迫教会，杀害信徒。另外，在腓 3:6 和加 1:13-14，

他也讲了类似的情况。他从前是大发热心，但是他的热心是错的，因为他不认为耶稣基督是

真神上帝，所以他觉得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是违反祖宗所昼夜切切地侍奉的神。现在他

明白了。他这个明白带来的转变在徒 26:12 以后，留待下次查考，就是耶稣基督向他显现，

在徒 9 章讨论过了。 

 

现在问个问题，保罗为什么能够从杀害基督徒，那么严谨的法利赛教门，有学问的人，而转

变成现在为耶稣基督传福音，甚至不怕死的使徒？刚才所看的经文里面保罗也讲了，一个人

怎么能够从不可能信主，不可能改变，而改变成这样的？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受神的感动，就

好像保罗当年在去大马士革路上，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，而且和他说话。如果没有那一天，

他可能不会有这个改变。神亲自拣选他，神感动他。 

 

在提前 1:13、16，他说因为神的怜悯，他讲了两三次。怜悯的意思就是你做坏事情我还是对

你好。你怜悯我，就是我本来做的不好，但是还是给你好处。重点是保罗自称罪人中的罪

人，没有人比我更坏了的意思，不配可是却有这个恩典。他是在神怜悯他以后才讲：我是罪

人中的罪魁。神怜悯他，耶稣基督呼召，选召他之前，他认为自己是义人，他是最正统的法

利赛人。保罗他是严谨教门训练出来的人，他真的是肯定，你们信耶稣，我要抓你们，我要

有正义。后来主呼召他以后才发现自己完全是错的，所以徒 9 章记下来耶稣基督呼召他，而

路加医生看到了，知道这一切，给我们写下来了。 

 

查了一下“怜悯”这个字在新约圣经有四十四次，保罗使用了二十次。另外一个字是“怜

恤”，新约圣经有十四次，保罗使用了五次，所以加在一起，“怜恤”跟“怜悯”保罗使用

了二十五次。看两节经文：太 9:36，圣经说：“耶稣看见一大群人，就怜悯他们；因为他们

困苦无助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”耶稣基督讲的一句话，太 9:13：“经上说：‘我喜爱怜

悯，不喜爱祭祀。’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去揣摩。我不是来召义人，而是召罪人。”所以保

罗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，是神的怜悯临到他。太 9:12-13，“耶稣听见，就说：‘健康的

人用不着医生；有病的人才用得着……我不是来召义人，而是召罪人。”我们可能有些时

候，不想回首以前做过的错失，但耶稣告诉我们要勇敢往前看，也不要担心别人会追究你曾

经犯过的错误，因为只要我们真诚悔改，接受主的救赎恩典，主耶稣必定会赦免任何一个罪

人，包括罪魁。岁数不断的会改变，会增加，我发现神的怜悯是我能够活下来的真正的理

由。信了主以后，也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。在读徒 26:1-11，又在那里思想他在亚基帕王

二世面前，讲自己以前是多么的坏。下一次会看 12 节以后，他会讲耶稣基督向他显现，我

们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临到我们，使人能够信他。 


